
旧村改造危及明清老房
保护还是拆除，目前不得而知

本报 9 月 29 日热线消息
(记者 韩筱雨)河东区九

曲街道独树头村有一处“崔

家大院”，为明清时期的古建

筑，是临沂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目前，独树头村正在进行

旧村改造，崔家大院或将面

临被拆除的命运。

29 日上午，记者来到河

东区九曲街道独树头村，这

里紧靠滨河大道，正在进行

旧村改造。从路上便可看到，

这里的房子几乎都已拆除完

毕。在一位村民指点下，记者

找到了几座还没有拆除的房
子，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座房
子就是现存的“崔家大院”。

记者看到，这几座还没拆

除的房子颇具古风古韵，青砖

碧瓦，屋顶、房梁、角落，处处可

见古朴的味道。这几座房子周

围，都是拆除房屋留下的一堆

堆瓦砾。这几座房子虽然暂时

还保留着，但是门窗大都已经

被拆除，也已没有人居住。在

北边，一家由老房子改建的供

销社还暂时没有搬走，门口的

小黑板上写着“因旧村改迁，

店内商品及用具降价 80% 处
理”字样。

记者从文物部门了解

到，“崔家大院”是一处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明清时

期典型的建筑风格，具有很

高的艺术观赏和科学研究价

值。关于在此次旧村改造拆

迁中如何处理“崔家大院”，

目前并没有相关部门报过相
关材料或者申请。“这是一处
很有价值的文保单位，目前

临沂市像这样的古建筑已经

不多了。”文物专家告诉记

者。

据了解，根据文物保护

法规定，建设工程选址，应

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

物；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

的，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

可能实施原址保护。实施原

址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事

先确定保护措施，根据文物
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
物行政部门批准，并将保护

措施列入可行性研究报告或

者设计任务书。无法实施原

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

或者拆除的，应当报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

准。

记者咨询了负责独树头

旧村改造拆迁的相关部门，

一位负责人表示，到底如何

处理这几座房子，自己也不

是很清楚。究竟原址保护还

是拆除或者迁移，要等区里

形成最后的决定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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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沂蒙·热线

费 县 王 女 士 询

问：我 08 年毕业，一

直没有跟工作单位签

合同，档案由劳务市

场托管。现在我想签

合同，但单位需要我

提供失业证。到哪里

去办理？需要带什么

材料？

临沂市人力资源

与社会保障局：已解除

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和

毕业后一直没有签订

劳动合同的毕业生可

以申请失业证。李女士

可以到档案所在地的

劳动保障中心去申请，

需要提交照片、户口

本、身份证、学历证书

以及毕业时的分配报

到证。

值班记者 周磊

工地抽水

淹了马路

29 日下午，在通达路与

解放路交会处西 100 米，附近

一建筑工地将地下水排到马

路南侧，给行人和车辆带来许

多不便。据附近一店主介绍，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
间，如此浪费地下水，实在可

惜。

记者 徐升 摄


